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现代 

农业种业发展的意见 

云政发〔2011〕181 号 

各州、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为充分发挥云南生物、气候资源和区位优势，做大做

强种子产业，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国

发〔2011〕8号）和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工作会议精神，结合

云南百亿斤粮食增产计划、优势特色产业发展等提出如下意

见。   

    一、加快推进现代种业发展势在必行   

    (一) 云南种业发展成效显著。改革开放以来，全省种

业发展步伐加快，生产供应能力增强，产业化经营初具规模，

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目前我省各类农作物种子生产面积近 50

万亩，其中杂交玉米制种面积近 20万亩，居西南第 1位；各类

苗木生产面积 6万余亩；种用花卉种植面积 1.17万亩，种子

（苗）产量 4.07亿粒（株）。畜牧业建有种畜禽场 896个，家

畜改良站点 3670 个；水产苗种生产场（站）308个，生产水面

1.3万亩。“十五”以来，选育并通过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

686 个，农作物商品种子全部实现精选加工包装和标牌销售，

商品化供种率由 2000年的 15%提高到 2010 年的 24%；成功选



 

育的花卉新品种 145个，其中 54 个获得了植物新品种权证

书，占全国选育新品种数的 80% ；4 个畜禽品种被列为国家级

新育新品种配套系；有 18个新畜禽遗传资源通过国家鉴定列为

新品种，占全国新鉴定的 20.2%；全省累计有 65 个地方畜禽遗

传资源，全省国有、民营等农作物种子企业已达 164 户，经济

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单位近 200个，经营网点覆益 129 个县

（市、区） ，为确保粮食安全和优势特色产业的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  

   （二）种子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品种研发能力

弱。全省从事农林牧渔品种研发的科研院所 37 个，其中，省

级 9个，州（市）级 28个，大部分研发机构设施设备缺乏、落

后。品种研发能力弱。“十五”以来，全省审定通过的杂交水

稻品种 144个。其中，由我省选育的品种仅有 25个。畜禽供种

能力滞后，优良种畜主要依赖引进，自主选育工作开展较少。

二是品种研发转化率低。“十五”以来，全省审定的主要农作

物品种 686 个，其中，由我省自主选育的品种 447 个，占

65%，但转化应用效率较低，如杂交水稻推广面积在 10 万亩以

上的品种 14个，仅有 1个为云南选育；杂交玉米推广面积在

50万亩以上的品种有 7个，仅有 4个为云南选育。蔬菜、甘蔗

等产业 90%以上应用的是外来品种。三是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滞

后。全省主要农作物制种面积仅 50万亩，与实际需要差距较

大。现有基地不稳定、不固定、零散，且缺乏必要的排灌、晾



 

晒、仓储等必备的基础设施，耕地质量差，制种单产低，自给

率低；全省杂交水稻种子自给率仅为 10%、马铃薯脱毒种薯为

20%；花卉种球国产化率仅达 40%。四是企业竞争能力弱。全省

种子、种苗、种畜禽企业散小弱，绝大多数经营管理落后，效

益低下。全省 164 户农作物种子企业，注册资本在 1000 万元

以上的仅有 6户，没有 1户达到农业部办证标准，也没有 1户

省级以上龙头企业；年销售收入在 5000 万元以上仅 3户，没

有 1户企业年销售收入上亿元。五是市场监管手段落后。全省

没有 1户农作物种子检测机构拥有农作物种子真实性和纯度快

速鉴定能力，仍有 30%以上的县缺乏最基本的农作物种子检验

检测设备，无法提供基本的执法技术支撑。六是农业救灾备荒

种子储备制度不完善。一方面储备制度不落实，储备量不足，

目前只有 12 个州（市）及 66个县 （市、区） 安排了农作物

种子储备资金。另一方面储备救灾制度不配套，受灾群众在生

产救灾环节得不到应有的救助。  

    （三）种子产业发展面临良好机遇。国发〔2011〕8 号

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农作物种业的战略性、基础性地位，并出台

一系列扶持政策。云南种质资源丰富，素有天然基因库之称,已

查明的植物种类 38 万种，约占全国的 40%。加之云南地形地貌

和气候类型多样，光热条件及自然屏障较好，制种成本较低，

西双版纳州、元谋县、寻甸县已被农业部确定为水稻、玉米、

小麦、油菜等作物育种的冬（夏）繁基地，省外种子企业逐步



 

转移到我省进行种子生产；随着“两强一堡”战略的实施，将

为我省水稻、玉米、马铃薯、蚕桑、茶叶、咖啡、橡胶、花

卉、畜禽等优势特色产业走向东南亚国家创造更好的条件，市

场前景将更加广阔。全省各级科研院所从事农林牧渔良种研发

的科研人才已达 4000 人左右，种业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

遇。  

    （四）推进现代种业发展意义重大。“国以农为本，

农以种为先”。种子是农业生产最基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是农业科技的 先导和载体，是提高农产品产量和品质的物质基

础。推进现代种 业发展是确保农业安全的重要战略举措，发展

现代种业有利于发 挥云南资源优势，满足多样化的农业生产用

种需求；有利于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确保粮食安全；有利于

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促进特色产业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二、推进现代种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原则   

   （五）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抓住国家实施

新一轮 西部大开发和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

头堡的重 大历史机遇，以确保现代农业发展用种需求和拓展农

民增收渠道 为目标，依托资源，改革创新，扩大开放，全面提

升种业创新能力、企业竞争能力、供种保障能力和市场监管能

力，构建以产业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基地为依托，产学研相

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种业体系。  

    （六）目标任务。通过 5年的努力，建立起省级农林牧



 

渔种质 资源保护利用平台，培育一批适合云南产业发展、市场

前景广阔、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创建科研分工合

理、产学研相结 合、运行高效的育种新机制；建设一批标准

化、规模化优质农作物 种子（种苗）和畜禽良种生产基地。健

全农作物救灾备荒种子储 各制度；培育一批育种能力强、生产

加工技术先进、市场营销网络 健全、技术服务到位的现代种子

企业；建设一批集加工、仓储、配售、信息物流为一体的种子

市场；构建职责明确、手段先进、监管有力的种业管理体系；

扩大种业的对外合作；初步形成立足云南，面向西南.辐射东南

亚、南亚的现代种业体系。到 2015 年，力争全省主要农作物

商品化供种率提高 30个百分点；杂交水稻种子自给率达 30%以

上；杂交玉米种子自给率稳定在 80%左右；脱毒马铃薯 种薯自

给率达 50%以上；特色经济林良种使用率达到 80%；优良种畜禽

制种供种能力提高 20%以上，良种覆盖率提高 5 个百分点；全

省粮食平均单产提高 10 公斤以上，总产达到 1850 万吨以上。  

    （七）基本原则   

    ——坚持政府主导。创新种业科研机制，加大对公益性

种业 科研推广机构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开展多种

形式联合，强化野生种质资源的保护与管理，建立种质资源保

护区和保存库，开展新品种选育研究，保护与开发并重。  

    ——坚持自主创新。结合我省自然地理气候复杂、农业

生产用种多样的实际，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鼓励引进国内外优



 

质种质资源、先进育制种技术和人才，加快培育适合生产需要

的优良品种_ 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  

    ——坚持企业主体。通过深化改革，政策引导，创新育

种研发机制，培植一批有竞争力的现代种子企业，使其真正成

为商业化育种、生产经营、成果转化、推广应用的主体。  

    ——坚持扶优扶强。突出重点，加大对粮食和农民增收

作用突出的优势特色产业的支持力度，对有关重点科研院所及

其优势产业技术体系、区域性龙头企业给予重点扶持。  

    ——坚持对外开放。以我省气候资源、种质资源和区位

优势为依托，鼓励企业和科研院所加强与国内外育种企业和机

构开展合作交流，支持优势种子企业走出去开拓南亚、东南亚

国家种子市场。  

     三、推进现代种业发展的重点内容   

    （八）创新种业科研体制机制。加大种业公益性、基础

性研究投入力度，引导农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重点开展农业

种质资源搜集、保护及鉴定，育种材料的改良和创制，育种理

论和方法、品种改良、生物技术、种子生产加工技术及处理、

品种品质检测技术、种子质量检验等基础性研究，以及常规作

物品种和无性繁殖材料选育等公益性研究工作，为种业全面发

展提供基础性支撑。支持种子企业完善品种创新体系，提高自

主创新能力，开展商业化育种；鼓励育繁推一体化企业根据农

业生产实际确定育种目标，按照商业化、工厂化育种模式开展



 

品种研发，切实提高育种水平；支持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

向、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种业技术创新体系，培育种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  

    （九）加强研发能力基础设施建设。围绕主要粮食作物

和优势特色产业，建设完善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中(长)期离体

保存库；5个农作物种质资源圃；75 个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

区）；1个野生花卉种质资源库。依托省内科研推广部门建设 9

个主要农作物品种改良中心和 14个农作物原（原原）种扩繁基

地。在景洪、元谋、寻甸建设 3个水稻、玉米、小麦和油菜育

种冬（夏）繁基地。建设地方特色花卉科技研发中心和新品种

扩繁基地。  

    （十）培育种业龙头企业。鼓励本土大型企业通过并

购、参股等方式进入种业，支持、引导种子企业通过兼并、重

组提高产业集中度。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加大对育繁推一体

化农作物种子企业的扶持力度。围绕水稻、玉米、马铃薯、蔬

菜、甘蔗、茶叶、蚕桑、咖啡、天然橡胶、花卉等作物，以及

畜禽产业发展，打造一批年销售收入 5000万元以上的种业龙头

企业。  

    （十一）加强良种生产基地建设。围绕实施百亿斤增粮

计划、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和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目标

任务，科学规划种子生产优势区域布局，通过政策引导、资金

扶持，鼓励企业采取与合作社联合、协作等方式建设 250万亩



 

相对集中和稳定的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机械化的种子

（苗）生产基地；建设一批畜禽原种场（纯繁场）和遗传资源

保种场（区）和种畜禽质量监督检测中心，以及水产良种繁育

场，提高养殖业供种保障能力。  

    （十二）完善救灾备荒农作物种子储备制度。进一步健

全和完善全省“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省、州（市）、县

（市、区）3级救灾备荒农作物种子储备制度，确保灾害发生

时农业生产用种需求。各地要逐年落实备荒农作物种子储备资

金，切实完成储备任务，确保储备品种和数量；按照救灾备荒

种子储备数量，建立预留购种准备金，用于灾害救助和生态恢

复。  

    （十三）支持建设种子专业市场。各地要结合实际，划

定区域，通过政府扶持，鼓励和引导种子企业和经销户为主体

投资建设专业市场。省重点支持在滇中、滇东北、滇西北、滇

南及滇西南建设一批集研发、加工、仓储、配售、信息物流为

一体的主要农作物种子批发市场，形成现代种业物流交易信息

平台。各州（市）支持建设以仓储、加工、批发、配售为一体

的主要农作物种子专业市场；各县（市、区）支持建设以仓

储、批发、零售交易为主的农作物种子专业市场。  

    （十四）农作物品种管理基础设施建设。按照水稻、玉

米、马铃薯等 8种主要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生产试验和示范

推广要求，在全省不同的生态区域建设 50个省级农作物品种区



 

域试验站，建设 1个抗病和 1个抗虫特性鉴定站。  

    （十五）农作物种子监督检测体系建设。围绕转基因和

品种真实性检测能力，建设 10个区域性的具备纯度和品种真实

性检测能力的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分中心）；建设 1个省

级农作物品种标准样品库，1个省级转基因生物安全监测中

心，1个省级新品种保护测试中心，尽快完成 45个县级种子质

量监督检测设备配置，逐步建设县级种子质量监督检测站，使

全省 129个县（市、区）具备最基本的种子“四项”指标检测

能力，形成较为完善的省、州（市）、县（市、区）3级种子

质量监督检测体系。  

    （十六）支持种业省内外合作和对外贸易。鼓励省内种

子企业加强与国内外种子企业的技术交流合作，引进国内外先

进育种技术、优势种质资源和种业高端技术人才；鼓励和支持

省内种子企业开展对外贸易，积极申报种子进出口经营资质，

走出去开拓南亚、东南亚国家种子市场，力争将云南建成我国

面向全国及南亚、东南亚国家重要的种子生产基地，把种业培

育成农民增收的新兴产业。  

    四、推进现代种业发展的保障措施  

    （十七）高度重视种业发展。各地、有关部门要把推进

现代种业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纳入全省“十二五”经

济社会发展规划。省农业厅要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林

业厅、农科院、花产办、农垦总局等部门认真做好《云南省现



 

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云南省畜牧业种业发展规划》等

专业规划的编制工作。按照种子管理体制改革要求，各地要进

一步健全种子管理体系，加强队伍建设，将种子管理工作经费

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确保种子管理机构履行职责。  

    （十八）加大种业的投入。各地、各部门要抓住全国现

代农作物种业工作会议召开和国发〔2011〕8号文件实施机

遇，深入研究有关政策，科学合理编制项目，积极争取国家对

我省现代种业发展给予更大的支持和倾斜。为有效缓解我省种

业监管设施滞后、研发能力薄弱的被动情况，省人民政府决定

从 2011年至 2012年，省集中安排 2亿元资金重点解决公益性

种业研究推广机构迫切需要解决的基础设施建设、设备购置等

问题,其中，省财政厅安排 1亿元，重点用于种子质量监管检测

体系建设、良种科技研发、种子市场监管等；省发展改革委安

排 1亿元，重点用于支持现代农业种业研发能力基础设施建

设、品种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等基建项目。今后随着财政收入的

增长、种业发展需要逐步加大投入，各地要健全种业发展组织

领导机构，并根据本地种业发展的需要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切

实增加投入。金融机构要把扶持种业发展作为信贷投放的重

点，创新信贷品种，改进金融服务，加大有效信贷投入。  

    （十九）鼓励科技资源向企业流动。支持从事商业化育

种的科研单位或人员进入企业开展育种研发，企业所在地政府

要按照有关政策解决进入企业科研人员的户籍问题。鼓励和支



 

持种子企业联合科研教学单位开展商业化育种，促进产学研结

合，形成育繁推一体化产业链条。  

    （二十）加强种业政策扶持。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育

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范

围，对农业种子生产实行保险，生产企业作为投保单位，财政

给予适当补助。农业种子企业仓库、晒场、管理和生活用房所

需土地视为农业用地。鼓励和支持各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

加大对种子收储的信贷扶持，粮油作物种子收购享受与国家粮

油收购同样的贷款政策。   

    （二十一）加强质量监督和市场监管。各级农业、林

业、工商、公安、质监等部门，要按各自的职责切实加强种子

（种苗）和畜禽良种质量监督和市场监管工作。各级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要依法履行行政管理、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职责，

在品种管理、质量管理、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市场监管和新品

种展示示范等方面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生产基地管理，严

厉打击套牌侵权、生产经营假劣品种等行为，切实维护市场秩

序，为推进现代种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二十二）加强种业发展的组织领导。省农业厅负责协

调省直有关部门，加强对全省农业种业发展的指导，组织实施

工作，研究解决种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大

对种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加强主要政策措施的研究和

协调；科技部门要把种业技术创新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内容，



 

在基础性研究、商业化育种和科技队伍建设等方面加大投入力

度；财政部门要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增加对种业的投入，同时

加强对种业发展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商务部门要将种子（种

苗）市场体系纳入市场流通体系建设规划，加大扶持力度；水

利、国土资源、农业综合开发、中低产田地改造等部门要结合

各自职责，支持种子（种苗）生产基地建设。各州（市）人民

政府要加强对种业发展的领导，认真编制各地现代种业发展规

划和方案，积极推进种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